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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不需行政许可）【2016】第 2 号 

 

 

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6年 2 月 27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同方国芯电子股份有限

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

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你公司将分别持有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力成科技”）和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

茂科技”）25%的股份，而力成科技和南茂科技在本次交易前不存在控

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。请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是否对力成科技

和南茂科技形成控制以及理由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、你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拟以每股 75 元新台币和 40 元新台币的

价格分别认购力成科技和南茂科技以私募方式增资发行的 2.6 亿股

和 3 亿股普通股。其中，力成科技的上市地为台湾证券交易所和欧洲

卢森堡证券交易所；南茂科技的上市地为台湾证券交易所。请补充说

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台湾证券交易所和欧洲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对以私募方式发

行的审核程序、审核时长； 

（2）力成科技和南茂科技的公司章程中关于分红派息的规定以

及你公司获取股息需经过的审批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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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。 

3、报告书中披露，你公司将对标的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

益法核算，根据其近两个会计年度所实现的净利润表现，预计未来你

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可覆盖因本次交易新增贷款所产生

的财务费用。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对未来的投资收益和可能产生的财务

费用的测算过程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4、你公司支付本次并购款的资金来源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实施

完成后的募集资金，而目前上述非公开发行事项尚未经相关部门审核

通过。请补充披露，若非公开发行事项失败，是否会触碰本次重组相

关违约条款以及公司解决并购款的具体措施。 

5、请补充披露力成科技和南茂科技以人民币计量的相关财务数

据。 

6、请在“重大风险提示”中补充披露力成科技和南茂科技存在

的所有诉讼和纠纷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7、请你公司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

则第 26 号》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核对并说明报告书中

“管理层讨论和分析”是否披露完整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意

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3 月 11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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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6 年 3 月 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